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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 

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 
 

各基层所，综合执法大队，机关各股室： 

为加强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（以下简称电动车）质量监

督管理，进一步规范电动车市场秩序，根据随州市道路交通安全

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全市“两车”社会治理专项行动的情

况通报》（随交安办〔2021〕1 号）指出的问题，我局决定在全

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车专项监督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依据 

依据《标准化法》《产品质量法》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认

证认可条例》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电

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17761-2018）等国家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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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范围 

全市电动车生产企业、经销商。 

三、检查内容 

（一）检查电动车是否符合标准要求。一是按照《电动自行

车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17761-2018）的要求，重点检查电动自行

车是否具有脚踏骑行能力（区别于轻便摩托车）、电驱动时最高

设计车速（电动自行车不超过 25km/h、轻便摩托车车速不大于

50km/h）、整车质量、标称电压、电动机额定功率等质量要求是

否符合标准要求；二是检查电动车是否有产品合格证，产品合格

证应当中文清晰标明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制造商（商标）、生产企

业及地址、制造日期、整车编码、电动机编码、驱动方式（电驱

动或电助动）、最高设计车速、整车质量、电动机功率和电压、

电池种类等信息。（指导股室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股、标准

化认证认可股；责任单位：各基层所） 

（二）检查电动车是否获得 CCC认证。检查电动自行车、摩

托车是否获得 CCC 认证，强制性认证证书标注信息是否与产品信

息一致，严厉查处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以及非法改装、拼装、

篡改电动车的行为。（指导股室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股、标

准化认证认可股；责任单位：各基层所） 

四、检查时间 

从 3 月 29日至 4月 2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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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电动车质量安全，事关百姓生命健康安全。

各基层所要迅速行动，切实开展好专项监督检查，对发现的质量

违法案件，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。同时，督促

电动车经销点开展“带牌销售”。 

（二）建立长效监管机制。各基层所在实施电动车销售环节

监管时，应当核实产品是否获得 CCC 认证和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

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，严禁销售未获得 CCC 认

证、也未列入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的电动摩托

车产品，防止商家假借电动摩托车名义销售违标电动自行车。 

（三）强化信息报送。在专项监督检查结束后，各基层所于

4 月 25 日前将《全市电动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经营统计表》、工

作总结及相关图片资料报送至市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股，联

系人：杨继华，联系电话：6285323。 

 

附件：全市电动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经营统计表 

 

 

广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

2021 年 3月 29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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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全市电动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经营统计表 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

编号 字号名称 经营者姓名 经营地址 
电动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

联系电话 备注 
品 牌 无“3C”库存数 品 牌 无“3C”库存数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备注：1．“3C”认证证书查询方法：登录“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”官网，点击“互联网+服务”目录下的“认证结果”

窗口，进入“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的“认证结果综合查询”界面，按提示输入相关信息便可快捷查询； 

2．此表上报产品质量股，同时提供电子版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29日印发 


